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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音乐学院

学生学年度评优工作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推进学生教育管理工作，完善学生评价与激励机

制，引导学生积极进取、全面发展，现将沈阳音乐学院学生学

年度评优工作进一步完善，具体调整如下：

一、荣誉称号名称

（一）个人荣誉称号

1. 三好学生

2. 优秀学生干部

3. 优秀毕业生

4. 精神文明先进个人

5. 艺术实践先进个人

6. 军训先进个人

7. 优秀退役大学生

（二）集体荣誉称号

1. 先进班集体

2. 文明寝室

二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道德品质优秀，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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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守法；

（二）刻苦学习,按规定修满学年度内所学课程,成绩优良；

（三）关心集体 , 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各项有益活动及

公益劳动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 ,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；

（五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,不在受奖之列：

1. 参评年度内 , 所修课程经一考有一门以上（含一门）未

通过；

2. 参评年度内 , 因休学、转学、借读等原因 , 在校期间不

满三十四周；

3. 参评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在参

评年度内，有违纪行为或有不及格科目；参评优秀毕业生在校

期间内 , 有违纪行为；参评其他荣誉称号，参评年度内，未解

除纪律处分；

4. 参评年度内 ,未按规定做学年总结；

5. 无故不缴纳学杂费或不符合学杂费减免规定而拒不缴纳

学杂费且经一次催缴后仍不缴纳学杂费者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个人荣誉称号

1. 三好学生：荣获一等、二等学业奖学金，热爱集体，关

心同学，积极参加院（系）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、社会实践活动、

艺术实践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活动，具有正确的就业观与择业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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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参加创新创业活动。比例在参评学生总数的 3% 以内；

2. 优秀学生干部：工作努力、学生拥护、成绩良好，各科

成绩平均绩点分 2.8（含 2.8）以上，所在院（系）同意推荐。

比例在参评学生总数的 3% 以内；

3.优秀毕业生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、

校纪校规；获得两次及以上学业奖学金或个人荣誉称号（院级

及以上）。比例在参评毕业生总数的 10% 以内。应征入伍大学

生在毕业年度可评为沈阳音乐学院优秀毕业生且不占院（系）

原有名额；

4. 精神文明先进个人：此项荣誉称号授予见义勇为、拾金

不昧、助人为乐、热心公益事业的学生。凡申报此项荣誉称号，

需提供相关支撑或佐证材料，比例不限；

5. 艺术实践先进个人：积极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各项艺术实

践活动，且在活动中表现突出，以各院（系）上报艺术实践教

学中心认定后为准，比例在参评学生总数的 5% 以内；

6. 军训先进个人：在军训过程中，由参训教官组织评定；

7. 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：每年评选一次，在学院评优工作

中进行评定，在退役复学学生中评选，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即可评为“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”，（1）

服役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预备（正式）党员；（2）服役

期间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、标兵或其他先进（优秀）个人；

（3）荣立个人三等功（含）以上奖励。

（二）集体荣誉称号

1. 先进班集体：参评年度内，无学生因学业成绩留（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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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；遵守纪律，班级无处分未解除的学生；参加学校、院（系）

等组织的集体活动态度积极，贡献突出。评选比例占各院（系）

总数的 10%。

2.文明寝室：以学生处宿舍管理科负责组织评比结果为准。

评选比例占院（系）住宿生寝室总数的 10%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( 一 ) 个人荣誉称号：每个荣誉称号以荣誉证书和物质奖

励形式进行表彰，奖励标准为三好学生、优秀毕业生、优秀退

役大学生士兵 300 元 / 人，优秀学生干部、艺术实践先进个人

精神文明先进个人、军训先进个人 200 元 / 人；

（二）集体荣誉称号：每个荣誉称号以荣誉证书和物质奖

励形式进行表彰，奖励标准为先进班集体 80 元 / 人，文明寝室

50 元 / 人。

五、原则和程序

（一）学生评优工作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保

证优中选优，突出先进性、模范性；

（二）院（系）应组成学生奖励及奖学金评定小组，依本

文各项细则对每位学生进行考评，并将其结果向全体学生公示。

公示期间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持有异议的，可向所在院（系）

提出申诉，由各院（系）复核，公示无异议通过党政联席会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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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至学生处；

（三）学生处对上报结果进行统一公示，公示无异议报院

长办公会通过；

（四）新生入学一年后方可进行评选，毕业年级的学生采

取评选优秀毕业生的方式对其进行表彰；

（五）对学生的奖励材料，将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。

六、附则

本规定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规定同时废止。学校

其他有关规定如与本规定相悖，以本规定为准。解释权在学生处。

2025 年 8 月修订


